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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

（股份代號：1371）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經審核全年業績公告

財務業績（經審核）

茲提述China LotSynergy Holdings Limited（華彩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公告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有關截至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全年業績（「二零一九年未經審核全
年業績」），以及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二零年五月五日及五月二十九日有關
延遲刊發經審核年度業績公告及年度報告之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日有關就上市規則第13.46(2)(a)條授出豁免之公告。

二零一九年未經審核全年業績之公告所載之財務資料於其刊發日期為未經審
核亦未取得本公司核數師之同意。完成審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後，已對二零一九年未經審核全年業績作出若
干調整。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或「董事」）謹此提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之 經 審 核 綜 合 業 績，連 同 截 至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二 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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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3 154,354 183,927
提供設備及服務成本
 — 彩票終端設備折舊 (33,456) (35,661)
 — 其他 (59,406) (52,325)

  

(92,862) (87,986)

毛利 61,492 95,941
其他收入 5 57,459 39,840
其他收益淨額 6 6,068 13,819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淨額 (406,496) (66,062)
一般及行政費用 (203,038) (185,083)
購股權費用 (5,065) (13,237)

  

經營虧損 7 (489,580) (114,782)
財務成本 8 (53,922) (33,396)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663) (4,022)
應佔一家合營企業虧損 (2,180) (1,660)

  

除所得稅前虧損 (546,345) (153,860)
所得稅開支 9 (3,755) (8,861)

  

年內虧損 (550,100) (162,721)
  

（虧損）╱溢利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518,793) (169,468)
非控股權益 (31,307) 6,747

  

(550,100) (162,72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之每股虧損
經重列

— 基本 10 (51.76)港仙 (18.02)港仙
  

— 攤薄 10 (51.76)港仙 (18.0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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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年內虧損 (550,100) (162,721)

其他全面支出：
可能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出售附屬公司產生之貨幣匯兌儲備轉撥 – (54)
 貨幣匯兌差額 (12,889) (36,254)
 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其他全面支出 (139) (502)

  

年內其他全面支出 (13,028) (36,810)
  

年內全面支出總額 (563,128) (199,531)
  

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526,765) (191,095)
非控股權益 (36,363) (8,436)

  

年內全面支出總額 (563,128) (199,531)
  



– 4 –

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30,170 279,358
 使用權資產 180,614 –
 無形資產 445,751 455,217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847 35,572
 於一家合營企業投資 2,418 4,675
 按公平值入賬損益之金融資產 7,583 8,561
 遞延所得稅資產 – 5,607

  

769,383 788,990
  

流動資產
 存貨 13,660 18,850
 應收賬項 11 73,620 83,57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59,533 584,369
 現金及銀行結餘 64,726 146,021

  

311,539 832,814
  

資產總額 1,080,922 1,621,804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 12 2,918 456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41,384 49,910
 合約負債 18,992 3,043
 應付一家合營企業款項 7,902 7,550
 應付稅項 6,396 7,043
 銀行借貸 245,500 262,274
 租賃負債 9,169 –
 可換股債券 147,400 172,480

  

479,661 502,756
  

流動（負債）╱資產淨額 (168,122) 330,05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01,261 1,119,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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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38,233 46,854
 租賃負債 31,511 –

  

69,744 46,854
  

資產淨額 531,517 1,072,19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3 25,737 24,399
 儲備 1,389,169 1,375,614
 累計虧損 (1,179,323) (667,311)

  

235,583 732,702

非控股權益 295,934 339,492
  

權益總額 531,517 1,072,194
  

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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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China LotSynergy Holdings Limited（華彩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九月十三日
在百慕達根據百慕達公司法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是中國公益彩票行業彩票系統、終端設備及遊戲產
品的技術提供商與運營服務供應商。本集團的主要業務涵蓋視頻彩票、電腦票與基諾型
彩票，以及新媒體彩票等各個領域。年內，本集團開始從事天然及健康食品的研發、加工、
生產及銷售業務。

本公司股份目前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2. 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若干
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包括衍生工具）除外。

持續經營

於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鑒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產生虧損
淨 額 約 港 幣550,100,000元，及 截 至 該 日，本 集 團 之 流 動 負 債 超 過 其 流 動 資 產 約 港 幣
168,122,000元，本公司董事已審慎考慮本集團的未來流動資金。該等流動負債包括將於
未來十二個月內到期的銀行借貸約港幣245,500,000元及可換股債券約港幣147,400,000元。
此等情況顯示存在重大不確定因素，可能對本集團能否持續經營產生重大疑慮。

有鑑於此，本公司董事已採取以下措施緩解流動資金壓力並改善本集團的財務狀況：

(a) 由本公司發行的本金額為港幣174,800,000元的可換股債券（「新選擇權1債券」）將於二
零二零年十一月七日到期。於報告期末後，本集團與新選擇權1債券的持有人訂立第
三份補充信託契約，以將到期日從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七日進一步延長至二零二一年
十一月七日。

(b) 於報告期末後，本集團已與獨立第三方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八日訂立具有法律約束
力的臨時買賣合約，以代價約港幣44,380,000元出售位於香港的物業。出售所得款項
淨額為約港幣20,680,000元（償還銀行貸款及註銷該物業的押記約港幣23,000,000元及
扣除有關出售事項的其他開支後）將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c) 本集團將繼續採取積極措施以控制行政成本及節約資本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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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續）

持續經營（續）

董事已評估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本集團位於香港的物業作抵押的循
環銀行貸款約港幣222,500,000元。考慮到抵押財產的市場價值，董事認為，本集團將能夠
在到期日續簽銀行信貸。

董事認為，考慮到上述措施履行以及循環銀行貸款的預期重續，本集團將有足夠的營運
資金來為其營運提供融資，並履行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十二個月內到期的財
務責任。因此，董事信納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綜合財務報表實屬合適。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本集團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首次採納以下準則及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待遇的不確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 具有負補償之提前還款特性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計劃修訂、縮減或清償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於聯營和合營企業中的長期投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

 週期之年度改進

由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本集團必須變更
其會計政策。本集團選擇追溯採用新準則，但確認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首次採用該新
準則的累計影響。上文所列之大部分其他修訂並無對前期確認之金額產生任何影響，且
預計不會對當前或未來期間構成顯著影響。下文載列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本
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之影響。

本集團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追溯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惟在該準則簡化過
渡方法所允許的情況下並無就二零一八年報告期重列比較資料。因此，新租賃規則產生
的重新分類及調整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期初綜合財務狀況表內確認。

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就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香港
會計準則第17號」）的原則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確認租賃負債。該等負債按餘下租賃
付款的現值計量，並使用承租人截至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增量借款利率進行貼現。於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就租賃負債採用的加權平均承租人增量借款利率為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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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續）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續）

本集團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續）

(i) 所採用之可行權宜方法

於初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已採用以下準則所允許的可行權宜
方法：

• 對具有合理相似特徵的租賃組合使用單一折現率；

• 依賴先前關於租賃是否虧損的評估，作為進行減值審閱的替代方法；

• 將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剩餘租賃期少於12個月的經營租賃按短期租賃入賬；

• 於首次應用日期撇除初始直接成本以計量使用權資產；及

• 合約包含延長或終止租約的選擇權時，使用事後分析釐定租期。

本集團亦已選擇不重新評估於首次應用日期合約是否為租賃或包含租賃。相反，就
於過渡日期之前訂立的合約而言，本集團依據其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香港（國
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含租賃 作出的評估。

(ii) 租賃負債的計量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披露的經營租賃承擔 61,188
 

使用承租人於首次應用日期的增量借款利率貼現 54,253

減：並無確認為負債的短期租賃 (1,495)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確認的租賃負債 52,758
 

其中：
 流動租賃負債 14,786

 非流動租賃負債 37,972
 

5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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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續）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續）

本集團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續）

(iii) 使用權資產的計量

相關使用權資產按相當於租賃負債的金額計量，並由與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在綜合財務狀況表確認有關租賃的任何預付或應計租賃付款的金額作出調整。

(iv)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綜合財務狀況表內確認的調整

影響下列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綜合財務狀況表項目的會計政策變動：

• 物業、機器及設備 — 減少約港幣145,244,000元

• 使用權資產 — 增加約港幣198,002,000元

• 租賃負債 — 增加約港幣52,758,000元

3. 營業額

本集團年內之營業額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售彩票終端機及相關設備 53,692 52,347

銷售天然及健康食品 2,123 –

提供技術及維修服務 22,260 7,687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
 （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 78,075 60,034

經營租賃的租賃收入 76,279 123,893
  

營業總額 154,354 183,927
  

4. 分部資料

向董事局（即主要營運決策者）匯報的資料，以分配資源並評核側重於按產品劃分的營業
額分析的分部表現。

於年內，本集團開始從事天然及健康食品的研發、加工、生產及銷售業務，並收購晴宇國
際控股有限公司（「晴宇」），主要營運決策者將其視為新的營運及可呈報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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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本集團之可呈報分部具體如下：

1. 彩票系統、終端設備及相關產品 — 提供彩票系統、終端設備及遊戲產品相關的技術
及運營服務以及銷售彩票終端機及相關設備。

2. 天然及健康食品 — 天然及健康食品的研發、加工、生產及銷售。

披露上一年度的分部資料以符合本年度之呈列。

(a) 分部收入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收入及業績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部作出之分析：

二零一九年

彩票系統、
終端設備及
相關產品

天然及
健康食品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營業額：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屬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 75,952 2,123 78,075
租賃收入 76,279 – 76,279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152,231 2,123 154,354
   

分部虧損 (26,402) (20,795) (47,197)
  

利息收入 57,459
按公平值入賬損益之金融資產
 之公平虧損 (978)
重估可換股債券之收益 58,144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淨額 (406,496)
一家聯營公司權益之減值虧損 (32,000)
財務成本 (53,922)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663)
應佔一家合營企業虧損 (2,180)
未分配費用 (118,512)

 

除所得稅前虧損 (546,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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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a) 分部收入及業績（續）

二零一八年

彩票系統、
終端設備及
相關產品

天然及
健康食品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營業額：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屬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 60,034 – 60,034

租賃收入 123,893 – 123,893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183,927 – 183,927
   

分部溢利 19,079 – 19,079
  

利息收入 39,840

按公平值入賬損益之金融資產之
 公平值收益 1,245

可換股債券之嵌入式衍生工具
 公平值收益 2,404

重估可換股債券之收益 8,350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94)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淨額 (66,062)

財務成本 (33,396)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4,022)

應佔一家合營企業虧損 (1,660)

未分配費用 (119,544)
 

除所得稅前虧損 (153,860)
 

經營分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溢利╱虧損指在未分配中央行
政成本（包括董事酬金）、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虧損、金融資產及一家聯營公司
權益之減值、出售附屬公司虧損、按公平值入賬損益之金融資產及可換股債券之嵌
入式衍生工具之公平值收益╱虧損、重估可轉換債券之收益、投資收入及財務成本
各分部所產生之溢利╱虧損。此乃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之
衡量基準。

各經營分部之間概無銷售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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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b) 分部資產及負債

以下為本集團資產及負債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部作出之分析：

分部資產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彩票系統、終端設備及相關產品 752,123 774,624

天然及健康食品 4,627 –
  

總分部資產 756,750 774,624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847 35,572

於一家合營企業投資 2,418 4,675

未分配 318,907 806,933
  

綜合資產 1,080,922 1,621,804
  

分部負債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彩票系統、終端設備及相關產品 34,945 43,574

天然及健康食品 22,095 –
  

總分部負債 57,040 43,574

未分配 492,365 506,036
  

綜合負債 549,405 549,610
  

就監察分部表現及分部間資源分配而言：

• 除於聯營公司之權益、於一家合營企業投資、按公平值入賬損益之金融資產、
遞延所得稅資產、現金及銀行結餘以及其他未分配企業資產外，所有資產按經
營分部分配；及

• 除應付一家合營企業款項、應付稅項、銀行借貸、租賃負債、可換股債券、遞延
所得稅負債以及其他未分配企業資產外，所有負債按經營分部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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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c) 其他分部資料

計量分部損益或分部資產時計入的金額：

二零一九年

彩票系統、
終端設備及
相關產品

天然及
健康食品 未分配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新增之非流動資產 53,729 291 – 54,020
折舊及攤銷 58,519 17 9,233 67,769
出售使用權資產之收益 427 – 67 494
出售物業、機器
 及設備之收益╱（虧損） (218) – 135 (83)
商譽減值 – 19,484 – 19,484

    

二零一八年

彩票系統、
終端設備及
相關產品

天然及
健康食品 未分配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新增之非流動資產 14,578 – 35,316 49,894

折舊及攤銷 52,843 – 5,003 57,846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
 之虧損 – – 32 32

    

附註：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金融工具和遞延所得稅資產。

(d) 地理資料

有關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資料乃按客戶所在地呈報。有關本 集團非流動資產
的資料乃按資產的地理位置呈報。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非流動資產總額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國 145,747 176,494 592,451 582,521

香港 – – 154,056 188,739

其他 8,607 7,433 15,293 3,562
    

154,354 183,927 761,800 774,822
    

附註：上述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金融工具及遞延所得稅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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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e) 主要客戶資料

來自主要客戶（彼等各自佔收入總額10%或以上）之收入載列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客戶A1 68,134 92,490

客戶B1 22,038 22,003
  

1 來自彩票系統、終端設備及相關產品之收入。

5. 其他收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存款及其他應收賬款的利息收入 57,459 39,840
  

6. 其他收益淨額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按公平值入賬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收益 (978) 1,245
可換股債券之嵌入式衍生工具公平值收益 – 2,404
重估可換股債券之收益 58,144 8,350
出售使用權資產之收益 494 –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83) (32)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 (94)
一家聯營公司權益之減值虧損 (32,000) –
商譽減值 (19,484) –
外匯（虧損）╱收益 (25) 1,946

  

6,068 13,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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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經營虧損

本集團經營虧損已扣除：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提供設備及服務成本
 — 彩票終端設備折舊 33,456 35,661
 — 無形資產攤銷 10,690 10,903
 — 營業稅 991 1,865
 — 存貨成本確認為費用 44,113 31,673
 — 維修及保養 1,810 2,576
 — 其他 1,802 5,308

  

92,862 87,986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租金 – 15,319
核數師酬金 1,380 1,380
其他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6,250 10,477
使用權資產折舊 16,901 –

  

8. 財務成本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借貸之利息開支 15,088 7,687
租賃負債之利息開支 2,004 –
承兌票據之估算利息開支 282 –
可換股債券之實際利息開支 36,548 25,709

  

53,922 33,396
  

9.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就年內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稅率（二零一八年：16.5%）計算。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均無在香港產生或
賺取任何應課稅溢利，故此在上述兩個年度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中國附屬公司之適用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二零一八年：25%），惟已取得「高新技術企業」
資格之附屬公司除外，有關附屬公司享有15%（二零一八年：15%）之優惠稅率。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稅
 — 中國企業所得稅 4,015 9,721
 — 中國預扣稅 1,802 –
 — 以前年度調整 535 (1,585)

  

本期稅總額 6,352 8,136

遞延稅
 — 產生及回撥暫時性差異 (2,597) 725

  

所得稅開支 3,755 8,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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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除以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02,276,624股（二零一八年經重列：940,592,377股）計算。

用以計算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已就二零一九年六月十四日生效之股份合併（「股份合併」）作出調整。

計算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
可換股債券獲兌換及購股權獲行使是由於假設兌換及行使將會減少每股虧損。

11. 應收賬項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租賃款項 69,202 81,466

應收賬款 — 貨品及服務 4,418 2,108
  

73,620 83,574
  

彩票終端設備及系統之租賃收入乃按月收費，於月結日後15至30日到期。銷售貨物之收
入於付運產品時入賬，信貸期介乎30至180日不等。提供技術及維修服務之收入每半年或
每年入賬，於發票日期後30日到期。根據發票日，於報告期末應收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少於三個月 9,932 13,542

超過三個月但少於一年 249 5,782

超過一年 63,439 64,250
  

73,620 83,574
  

12. 應付賬項

根據發票日，於報告期末應付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少於三個月 1,113 174

超過三個月但少於一年 942 15

超過一年 863 267
  

2,918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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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每股面值港幣0.025元之
法定普通股（股份合併後）

股數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6,000,000,000 40,000

股份合併 (14,400,000,000) –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600,000,000 40,000
  

每股面值港幣0.025元之已發行
及繳足普通股（股份合併後）

股數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8,555,307,333 21,388

已行使購股權 170,000,000 425

配售新股份 1,034,500,000 2,586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759,807,333 24,399

已行使購股權 170,000,000 425
股份合併 (8,936,826,600) –
已行使購股權 36,500,000 913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29,480,733 25,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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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與經審核年度業績
之間的重大差異

鑑於二零一九年未經審核全年業績公告所載之財務資料於其刊發日期未經本
公司核數師審核及同意以及後續對該等資料作出調整，因此本公司股東及潛
在投資者謹請留意本集團未經審核及經審核年度業績的財務資料之若干差異。

下文載列該等財務資料之重大差異的主要詳情：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經審核
業績

未經審核
業績 差異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154,354 155,379 (1,025)
提供設備及服務成本 — 其他 (59,406) (60,151) 745
毛利 61,492 61,772 (280)
其他收入 (d) 57,459 6,215 51,244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6,068 7,906 (1,838)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淨額 (406,496) (397,855) (8,641)
一般及行政費用 (d) (203,038) (155,345) (47,693)
經營虧損 (489,580) (482,372) (7,208)
財務成本 (53,922) (36,790) (17,132)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663) (64) (599)
除所得稅前虧損 (546,345) (521,406) (24,939)
所得稅開支 (3,755) (7,429) 3,674
年內虧損 (550,100) (528,835) (21,265)
虧損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518,793) (498,425) (20,368)
非控股權益 (31,307) (30,410) (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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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經審核
業績

未經審核
業績 差異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a) 130,170 272,179 (142,009)
 使用權資產 (a) 180,614 38,328 142,286
 無形資產 445,751 465,331 (19,58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b) 2,847 43,450 (40,603)
流動資產
 存貨 13,660 13,937 (277)
 應收賬項 73,620 74,993 (1,37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59,533 188,066 (28,533)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 2,918 6,139 (3,22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41,384 71,882 (30,498)
 銀行借貸 245,500 246,144 (644)
 租賃負債 9,169 7,418 1,751
 可換股債券 (c) 147,400 180,011 (32,611)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38,233 41,907 (3,674)
 租賃負債 31,511 31,441 7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儲備 1,389,169 1,388,159 1,010
非控股權益 295,934 296,650 (716)

該等差異主要是由於：

(a) 物業、機器及設備內之持有作為自用之租賃土地至使用權資產的重新分類。

(b) 於一家聯營公司投資之全額減值撥備。

(c) 於修改條款生效後使用經修正之折現率。

(d) 其他收入至一般及行政費用的重新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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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報告中獨立核數師報告摘錄

下文為本公司外部核數師刊發的獨立核數師報告摘錄：

意見

我們認為，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
實而公平地反映 貴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財務狀況以及
其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表現及綜合現金流量，並已遵照香港公司條例
的披露要求妥為編製。

與持續經營事宜有關之重大不明朗因素

我們注意到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1，當中表明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貴集團產生虧損淨額約港幣550,100,000元，及截至該日， 貴集團流動
負債超過其流動資產約港幣168,122,000元。如附註2.1所述，該等事件或狀況連
同附註2.1所載其他事宜表明存在可能對 貴集團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疑慮
之重大不明朗因素。我們的意見並未就本事項作出修改。

財務表現回顧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共錄得營業收入約港幣1.544
億元（二零一八年：港幣1.839億元），較二零一八同期減少約16%。本集團於截
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港幣5.188
億元（二零一八年：港幣1.695億元），主要為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淨額約港幣4.065
億元（二零一八年：港幣6,600萬元）及員工成本（不含員工購股權福利）佔約港幣
0.975億元（二零一八年：港幣1.178億元）。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負債比率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額為約港幣1.681億元（二
零一八年：流動資產淨額為港幣3.301億元）。本集團管理層認為本集團的流動
資金狀況足以維持於可預見將來持續經營，原因為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維持穩健的財務狀況，其中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資產淨值分
別為約港幣6,470萬元及港幣5.315億元。本集團公司管理層已落實考慮採取以
下將增強預期本集團財務狀況的措施：

(1) 本集團已積極與銀行協商以確保本集團的銀行貸款額度可順利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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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集團已與投資者協商可換股債券的延期，並在必要時考慮進一步融資，
包括但不限於股權融資，以改善本集團的流動性；

(3) 本集團已採取措施收緊對一般及行政費用的成本控制；及

(4) 本集團正等待天意公司對中彩在線公司的民事訴訟要求中彩在線公司就
合同到期後繼續使用天意公司終端機的行為支付合作報酬之審判結果。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於第一次判決中判決中彩在線公司需作向天意公司
支付在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的合作報酬人民
幣1,360,211,853元及相關利息。

本集團相信現時之財務資源足夠應付資本及運營需要。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本公司就銀行提供一項約港幣2.4億元（二零一八年：港幣2.4億元）
額度之非承諾循環貸款，提供上限為約港幣2.4億元（二零一八年：港幣2.4億元）
之公司擔保；及就銀行提供的一項約港幣2,300萬元（二零一八年：港幣2,300萬元）
額度之短期擔保貸款提供上限為約港幣2,300萬元（二零一八年：港幣2,300萬元）
之公司擔保。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未償還銀行貸款約為港幣2.455億元（二
零一八年：港幣2.623億元）。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貸
款及信用額度是以 (i)本集團之自用物業及相關租賃土地之結餘值約港幣1.516
億元（二零一八年：港幣1.556億元）；及 (ii)一項由本公司一位董事簽署的個人
擔保（二零一八年：本公司一位董事簽署的個人擔保）作抵押。

根據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三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上通過之普通決議
案，本公司股本中每10股每股面值港幣0.0025元之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已於
二零一九年六月十四日起合併為1股每股面值港幣0.025元之本公司股份（「股
份合併」）。跟隨股份合併後，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為港幣4,000萬元，共1,600,000,000
股每股面值港幣0.025元之本公司股份。股份合併生效後，於聯交所買賣之每
手買賣單位已由20,000股更改為10,000股本公司股份。股份合併之詳情載於本
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四月十八日及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三日之公告以及二零
一九年四月三十日之通函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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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本公司尚未轉換之可換股債券為本金總額為港幣1.748
億元的二零一九年到期之7.5厘可換股債券（「新選擇權1債券」）。新選擇權1債
券於轉換時可按轉換價每股港幣 0.23元轉換為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九年三
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與新選擇權1債券之持有人訂立補充信託契據，就此，到
期日由二零一九年四月七日改為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七日，並將換股價由港幣0.23
元修改為港幣0.20元，由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起生效。根據補充信託契據，
延長期（二零一九年四月七日至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七日）內之利息按每年8.5厘
支銷，並須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七日到期支付。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十四日，
由於股份合併，新選擇權1債券之每股本公司換股價由港幣0.20元調整至港幣
2元。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四日，本公司與新選擇權1債券之持有人訂立第二
份補充信託契據，就此，到期日由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七日延期至二零二零年
十一月七日。還款將分兩期：(i)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七日償還未償還本金額之
50% ；及 (ii)於到期日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七日償還未償還本金額之餘額。於二
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與新選擇權1債券之持有人訂立第三份補充
信託契據，就此，到期日由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七日延期至二零二一年十一月
七日。還款將分三期：(i)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七日償還未償還本金額之15% ；(ii)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七日償還未償還本金額之15% ；及 (iii)於到期日二零二一年
十一月七日償還未償還本金額之餘額。

於回顧年內，債券持有人並無將新選擇權1債券轉換為本公司股份。於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發行尚未轉換之新選擇權1債券本金總額為港幣1.748
億元。因轉換所有尚未轉換之新選擇權1債券而發行的最高本公司股份數目
為87,400,000股。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權益總額約港幣5.315億元（二零一八年：
港幣10.722億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流動負債淨額約港
幣1.681億元（二零一八年：流動資產淨額為港幣3.301億元），當中約港幣6,470
萬元為現金及存於銀行及財務機構之存款（二零一八年：港幣1.46億元）。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負債比率（負債總額除以資產總額）
約為50.8%（二零一八年：33.9%）。

外匯兌換風險

本集團所有資產、負債及交易均以港元、美元或人民幣折算，本集團相信現
經營之業務受外匯風險影響極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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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自用物業及相關租賃土地之賬面淨
值約為港幣1.516億元（二零一八年：港幣1.556億元）已抵押予銀行以獲得由銀
行提供之貸款。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沒有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八年：無）。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勝藍先生、陳明輝先生及崔
書明先生組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全年
業績已經審核委員會審閱。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八日，本公司一間間接全資擁有之附屬公司，維普有限
公司簽訂一份臨時買賣合約以代價港幣44,380,000元出售一物業。買賣該物業
之正式買賣協議將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三日或之前訂立，而其完成擬於二零二
零年八月十八日或之前作實。

除本公告所披露外，二零一九年未經審核全年業績之公告所載所有其他資料
保持基本不變。

承董事局命
華彩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
陳丹娜

香港，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發佈日期，董事局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陳丹娜女士、吳京偉先生、李
子饋先生及朱欣欣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勝藍先生、陳明輝先生及崔書
明先生。


